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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负面清单 

 

一、违规公款吃喝类 

1. 公款大吃大喝或违规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 

2. 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宴请。 

3. 违规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禁止食用的野生动

物制作的菜肴。 

4. 公款购买香烟和高档酒水。 

5. 借调研、会议等工作之机组织宴请并提供高档菜肴和酒

水。 

6. 超标准、超范围公务接待、商务接待，借机大吃大喝。 

7. 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进行公务接待。 

8. 不吃公款吃老板。利用企业内部食堂或个人接待场所请

吃吃请；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一桌餐”等规避监督的消费场所。 

9. 违规向下级部门及其他单位、企业、个人转嫁接待费用。 

二、违规公款旅游类 

10. 公款旅游或以学习培训、红色教育、考察调研、职工疗

养等名义变相公款旅游。 

11. 改变公务行程或延长公务出差时间，借机旅游。 

12. 接受管理服务对象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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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把个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外出旅游费用转嫁给管理服务对

象、单位或个人。 

13. 在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举办研讨、论坛等或以研讨、

论坛为名，变相公款旅游。 

三、违规公款出国（境）旅游类 

14. 把出国视为一种待遇，安排轮流出国；虚报出国任务或

因人找事，安排照顾性和无实质内容的一般性出访。 

15. 通过组织“团外团”或拆分团组、分别报批等方式在团

组正式名单外安排无关人员跟随或分行，携带配偶和子女同行。 

16. 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参展等名义变相用公款出

国（境）旅游；出国（境）期间，安排与公务活动无关的休闲娱

乐等活动；私自改变出访路线；脱团私自行动。 

17. 擅自扩大出国经费开支范围或提高经费开支标准；接受

或变相接受企事业单位资助；摊派或转嫁出访费用；虚报团组级

别、人数、国家数、天数等，套取出国经费；使用虚假发票报销

出国费用。 

四、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类 

18. 超编制、超标准或未经批准配备公务用车；违规租赁车

辆或违规使用租赁车辆。 

19. 违规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 

20. 以各种名义借用、调用、换用、国有企事业单位、私营

企业或个人车辆，作为公务用车。 

21. 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影响，违规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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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车。 

22. 假日期间除工作需要外应当封存停驶而未封存停驶公务

用车。 

23. 违规将公务用车用于非公务活动或违规报销应由个人承

担的车辆维修保养、保险、燃油、过路等费用。 

24. 在车辆维修等费用中虚列名目或者夹带其他费用，为非

本单位车辆报销运行维护费用。 

25. 违规处置公务用车。 

26. 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乘坐公务用车。 

五、违规配备使用办公用房类 

27. 以各种理由违规决定或者批准改扩建、新建、装修办公

楼、培训中心等具有住宿、会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设施或场所。 

28. 用公款包租、占用客房或者其他场所供个人使用。 

29. 未经批准租用办公用房。 

30. 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 

31. 违规配置高档办公用品、高端设备和豪华家具；违规更

换或添置办公家具，配备与办公无关的设施设备。 

六、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类 

32. 违规以各种名义，超标准、超范围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以及以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等形式发放津补贴或福

利。 

33. 违规向关联单位（企业）转移好处，再由关联单位（企

业）以各种名目发放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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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以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的形式，变相私分国有资产或集体

资产。 

35. 私设“小金库”，并使用相关钱款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36. 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影响，违规在其他单位领取津补贴

或福利。 

37. 以虚报冒领等手段套取骗取各类资金发放津补贴或福

利。 

38. 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等社保基金。 

七、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类 

39. 在公务活动中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支付凭证和有价证券

等。 

40. 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

物品。 

41. 用公款购买、赠送节礼。 

42. 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 

43. 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品、礼金、

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接受或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

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 

44. 领导干部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

定关系人收受与该领导干部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

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 

八、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类 

45. 办理婚丧喜庆事宜未按规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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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通过分批宴请等方式变相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 

47. 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人员参

加婚丧喜庆事宜。 

48. 以不设宴席、不设礼台、私下收受礼金等方式违规操办、

借机敛财。 

49. 直接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婚丧喜庆费用，或利用职权、

职务影响，减免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50. 在婚丧喜庆中违规使用公款公物，或者利用职务便利或

职权影响借用企业或个人的场所、车辆等。 

51. 利用职权、职务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 

九、其他违规情形 

52. 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住房。 

53. 违规超面积为异地交流干部公款租赁房屋；违规公款支

付应由个人负担的水电气暖、网络费、物业费及其他费用。 

54. 参加与本人行政或学术工作无关的各类研讨、论坛；或

者在各类研讨、论坛中挂名任职、发贺信贺电、题词、剪彩等。 

55. 出入私人会所或违规收受、持有私人会所的会员卡。 

56. 接待无公函的公务活动和来访人员；将非公务活动纳入

公务接待范围。 

57. 在接待费用中列支应由接待对象承担的差旅、会议培训

等费用；以举办会议、培训为名列支、转移、隐匿接待费开支；

向下级单位及其他单位、企业、个人转嫁接待费用。 

58. 公务接待中铺设迎宾地毯；安排与公务无关的活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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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旅游和与公务无关的参观；组织到营业性娱乐、健身场所活动。 

59. 领导干部用公款编印、出版个人专著或文集；以各种名

义向单位和个人要求为编印、出版自己的专著或文集提供经费赞

助；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影响向有工作联系的单位和个人推派发

行个人专著或文集。 

60. 领导干部现任和退休后经批准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兼职的，领取薪酬、奖金、津补贴等报酬，获取股权和其他

额外利益，领取各种名目的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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